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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
地处福建省中部山区的永泰县在文化上与东南亚地区高度相

似，通过对永泰契约文书的解读，能够让我们抛去以往抽象的研

究，从具体的案例中理解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成功之道。漈头村的

例子表明，农民交易土地的行为，并非全是生计所迫，而是基于

自身状况和时代背景做出的策略选择，体现了对资源最优化的追

求理念。珠峰村的故事则说明早在十八世纪的中国，普通民众已

经可以清晰区分所有权和使用权，并有能力将自己所掌握的各种

*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博士候选人
** 厦门大学2019级博士生
***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、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

揭开东南亚华侨华人
历史上经济成就之谜
──来自福建省永泰山区的例证

• 郎超*

• 卓競**

• 宋怡明（Michael A. Szonyi）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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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实现证券化。这些来自中国本土的成功经验使东南亚华人华

侨在当地很快占据优势，使他们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发展潮

流，最终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。我们对于华人华侨经济文化的

研究不能仅关注“成功人士”，需要用更多的案例来分析普通民

众的生存策略和行为准则，从而达到整体认识的目的。

关键词：东南亚、华人华侨、契约文书、永泰、山区社会

一、引论

2016年以来我们与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紧密

合作，在福建省永泰县开展田野调研，收集到了大量明清时期

的各类民间资料。由于永泰地区地处侨乡，明清时期始县域内

及周边地区多有普通群众移居至东南亚地区，我们确信通过解

读永泰文书，可以加深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历史上取得经济成就

的理解，推动东南亚华人华侨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相关研究。本

文所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东南亚区域社会经济史和华人群

体生计模式，这些主题在近年来倍受关注，但并非单纯的学术

讨论，与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关系密切。以往的研究倾向于将东

南亚华人华侨看作一个整体，忽略了其内部因阶级、财富、文

化等导致的群体内部的多样性。从逻辑上讲，并非所有华人华

侨都非常富裕，如果仅关注部分“成功人士”的经济成就，则

只能获得片面结论，无法从根本上理解海外华人的生存经验。

更为严峻的是，关于华人华侨的论述在过去常伴有种族主义歧

视色彩。如泰王拉玛六世在1914年发表过一篇题为《东方犹太

人》的种族主义文章，文中批评了华人华侨的财务能力，将他

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就与种族忠诚度相关联，认为即便是泰籍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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裔也不可能真正融入该国社会。1 此类偏见在早期的相关论述

中颇为常见，使华人华侨成为东南亚社会问题的替罪羊。不过

随着时代发展，当前学界关于华人华侨群体的认识已经发生了

显著变化，其主要论点如下：

首先是所谓的文化论点。许多学者认为，中国传统文化对

华人华侨的经济成就大有裨益，这一看法被归纳升华为“儒家

资本主义”。最著名的持论者当属不久前辞世的余英时先生，

余氏重新审视韦伯关于儒家与资本主义的论述，认为“韦伯对

中国商人的误解起源于他看错了中国的价值系统”2，实际上，

儒家所推崇的道德伦理与韦伯所赞扬的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道

德伦理之间有共性。“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

展，首推‘勤’（industry）与‘俭’（frugality）两大要目。

在中国文化传统中，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诫。……到了明清时

代，这种勤俭的习惯便突出的表现在商人身上。”3 现存材料

显示，早在十六世纪，商人已经表现出主动了解儒家思想的愿

望。4 不同于韦伯的儒家伦理仅关注现世利益的观点，余英时

强调明清商人大多秉持着“天道不欺”的准则行事，“不但信 

‘天’，而且也信‘理’。”5 根据这些观点，余英时认为尽

管商业文化没有带来中国本土资本主义的兴起，但可被用于解

释华商在东南亚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积极拥抱资本主义并获取

成功的原因。

1 参见Wasana Wongsurawat, “Beyond Jews of the Orient: A New Interpretation 
of the Proble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ai State and Its Ethnic Chinese 
Community.” Positions: Asia Critique, 24.2 (2016) p. 555-582.

2 余英时。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（增）。联经出版事业公

司，2004，141。
3 同上137-38。
4 同上，125。
5 同上，14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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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余英时提出论点时审慎且敏锐，但大众传媒对其观点的

转述传播中将谨慎与微妙忽略，仅留下简单直白的陈述：儒家伦

理有助于商业发展。文化论点一直以来受到众多追捧，但其存在

以下几点问题：首先，在孔子本人生活的时代，并没有企业的概

念，孔子本人也从未谈及企业创业、上市、融资等问题。因此，

任何将儒家伦理与现代商业准则进行直接联系的尝试都存在问

题。其次，从逻辑上讲，如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促使海外华人

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，则等同于声称那些并不富裕的华

人华侨缺乏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，然而后者才是海外华人群

体的大多数，此类论调显然不合理。最后，在“亚洲四小龙”经

济腾飞以前，中国传统文化曾被学者用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和

现代化没有出现在中国，直到最近五十年来这一论证才式微。现

在同样的论点又被用来解释完全相反的现象，即中国经济快速发

展的原因，这无疑非常缺乏说服力。

第二个论点是东南亚社会结构论点，认为海外华人的商业

成功与东南亚社会的时代特征息息相关。持该观点的学者将东

南亚的华人华侨与犹太人类比，称二者为“永恒的局外人”， 

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。根据他们的观察，在前现代化的社会

中，拥有专业技能的少数族群（specialized minorities）在商

业与金融领域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他们由此尝试解释为何这

批人能够占据特殊的经济生态位。早在前殖民地时期，传统统

治者便十分重视华人华侨在社会中作为生产者和商人的角色，

他们为了管控自身与原住民在社会地位上的鸿沟，将富裕的华

人华侨充当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，以确保在原住民中不会出现

足以威胁到其统治地位的团体。在随后的殖民地时期，由于华

人华侨拥有丰富的从事国际化商贸的经验和分佈广泛的人际网

络，他们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，因此再度被新的统治者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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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为中间买办。这一做法起到了祸水东引的效果——当地原住

民潜在的反殖民情绪从殖民者身上转移向中国人。

东南亚社会结构论点很好地解释了该地区原住民由来已久

的反华情绪，即这一反感情绪并非针对华人华侨作为一个族群

的特质，而是特殊历史背景的产物。相关领域是研究东南亚的

历史学家的专长，且研究成果丰富。6 本论点建立在一个推定

之上，即海外华人华侨在经济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对

优势，但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：移民至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为何

能够拥有这些技能，使他们在商业金融活动中大放异彩？第三

个论点便是对这一问题的解释。

第三个论点在于分析华人华侨为何能在商业领域拥有专

业知识并形成相对优势。余英时对此也有所涉及，认为明代商

人的“贾道”类似于韦伯所谓的“理性化的过程”，其中包含

了“怎样运用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做生意的目的”，7 比如他

们使用并仔细保存帐本、提倡“薄利多销”的经营模式等。根

据这一观点，华人在移民之前便拥有著丰富的商业经验，东南

亚土著族群完全无法与之竞争，因此华人华侨在后殖民地时代

优势明显，毫不意外地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。

这一论点实际上将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与中国东南沿

海地区的地方经济史建立了联系。作为明清时期海外华人移民

6 东南亚社会结构论点的研究综述，参见Anthony Reid, “Entrepreneurial 
Minorities,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,” in Chirot, Daniel, and Anthony 
Reid, eds, Essential Outsiders : Chinese and Jews in the Modern 
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Europe. University of 
Washington Press, 1997。另一份更早期的研究综述为Gary Hamilton, 
“Ethnicity and Regionalism: Some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Identities 
in Southeast Asia,” Ethnicity 4 (1977), 337-51。

7 余英时。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（增）。联经出版事业公

司，2004，14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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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祖先，宋代中国东南沿海的普通民众便已经处于高度商业化

的社会中，与区域市场、国家市场、乃至国际市场都形成了网

络。商业化的普及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。

例如自宋代以来，民间信仰的实践已完全商业化，这一点在如

今的台湾、马来西亚等地的庙宇中依然有迹可循。另外，在这

一阶段，普通民众对于基本的经济概念也有了一定了解，如供

需关系、成本利息等。相较于文化论点，此论点避免了对海外

华人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预设，同时又能够解释并非所有的海

外华人都非常富裕的现象：毕竟只有部分华人华侨拥有较好的

专业知识和从商经验，即便有所掌握，也无法保证经济上的绝

对成功。

本文以福州市永泰县的两个村庄为例，尝试对第三个论点

进行补充论证。作为福建中部山区的一个县城，永泰与东南亚

相距甚远，但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人员流动并不鲜见。

比如生活在晚清民国的永泰名人力钧，在进京成为御医前便已

踏入南洋，先受邀前往新加坡为当地华商治病，随后又游历吉

隆坡、槟城、苏门答腊等地，与各类人群深入交往，将许多基

于永泰山区的生活经验带到了当地。8再比如与永泰毗邻的闽

清县湖峰村是近代著名华侨领袖黄乃裳的故居，黄氏作为诗巫 

（新福州）的创建者，曾率领大批福州移民前往马来西亚开垦

定居，这批人毫无疑问保留了许多来自福州地区的文化传统与

生活习俗。因此可以判定，永泰地区和东南亚在文化上具有高

度相似性，通过研究传统时代永泰县的社会史，能够促进对早

期东南亚华人华侨文化的认识。另外，永泰县与《金翼》的原

型村庄古田县黄田镇金翼村非常接近，永泰区域研究也可以对

林耀华等早期人类学家的观点进行补充。

8 关于永泰名人力钧的生平，可参见杨闻屹：《力钧：清季闽籍乡民社

会流动的一种可能》，厦门大学学士学位论文，2018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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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永泰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与学术价值

永泰县隶属于福建省福州市，地处戴云山脉东北部，以中

低高低为主，森林覆盖率达70%以上。 92016年以来厦门大学

历史系在永泰及其周边的尤溪、德化等县域内收集到了大量民

间文书，目前已有50,000与件，包括族谱、契约、账簿、分家

文书和科仪文献等。这批文书最早由乡村建筑师张明珍发现，

作为一位地道的永泰人，张先生出身于建筑学，近年来致力于

对福建省传统文化和古建筑的传承保护。在一些村落竞争“传

统古村落”“美丽乡村”等称号时，张先生意外地发现当地有

很多古文书，可以作为重要的申报资料，随即与厦门大学民间

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联系。中心主任郑振满教授立即带领团队前

往实地调研，并很快制定了具体的文书收集整理计划。厦门大

学历史系的董思思、岳沁之是最早研究永泰文书的学者，他们

在第一时间便前往漈头、积善堂等地现场收集资料，并将许多

重要的文献分析和田野访谈内容分享给我们。本文能够顺利完

成，需对以上师友致以最真诚的感谢。

与中国其他文书收集项目不同的是，永泰文书的收集主要

在田野现场进行，由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携带扫描仪、照相机

等设备前往村落开展工作，在完成图片複制后将文书恢复原有

的保存状态，最终物归原主。工作地点包括村部会议室、祠堂

正厅，乃至村民家中，参与项目的学生多为有志于从事民间历

史文献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，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。明清

时期南方山区进入开发高潮，永泰县作为客家移民聚居之地，

9 永泰县始创县于唐永泰元年（765），宋崇宁元年（1102）改名为 

“永福”，中华民国三年（1914）改回原名，沿用至今。参见永

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：《永泰县志》卷1《概述》，新华出版

社，1992年，第1-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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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历了长期的社会重组和经济转型过程。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

系和经济活动中，本区域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，形成了民

间社会的产权秩序和规范体系。这些契约文书至今仍然保存完

整，其发现数量仍在不断增长之中。

这些原生态的民间文书具有以下特点：首先，文献有很

强的在地性，因其一直存放在生产使用它们的地方，研究者能

够将文本内容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联系起来，全面分析其历史文

化内涵；其次，文献保留在书写者和使用者的后代家中，即具

有较好的归户性，能够呈现特定人群的社会活动。我们可以

从当事人的生存状态出发，探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网络与经济

制度。通过对永泰契约文书的解读，我们发现明清时期当地民

众已具有较强的经济理性，这一点并不是抽象性和工具性的，

而是深受地方文化习俗的影响与制约。因此，不同于以往抽象

的研究，永泰文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普通民众在处理经济问题

时，采取了怎样的具体策略、使用了哪些社会工具，又是如何

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做出回应等。

本文三个案例中的主人公来自于清代永泰县的两个家族：

嵩口镇漈头村陈氏和盖洋乡珠峰村谢氏。这些主人公掌握著所

处时代的生存经验，善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为己谋利，逐渐成

为宗族中的富裕者，得以在自家谱牒上占有一席之地，他们的

相对成功也帮助宗族延续至今。他们并非显赫四方，只是清代

永泰县的普通民众，他们的种种行为，例如合资修建庄寨、买

田不过户等，则在当时社会具有一定普遍性。因此对这些主人

公的考察，有助于我们理解清代永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存策略

与行为准则，而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早已传到东南亚地区。

这使我们将研究的关注点向下转移，不再只是关注声名远扬

的“成功人士”，能够从整体上探寻华人华侨在东南亚获得成

功的历史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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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漈头村：交易成本、信任关系网络
及资源最优化

漈头村隶属于永泰县嵩口镇，地理位置较为偏僻。村里目

前居住有林氏和陈氏两个家族。相关文献显示，两家的祖先都

在清前中期移居此地。其中，几张十八世纪留下来的契约记载

了陈氏于雍正初年迁居漈头、并从当地一户魏姓人家承耕了一

块土名“对面洋”的田谋生的过程。几年后，陈、魏两家产生

矛盾，旋即对簿公堂。在官司尚未了结时，魏氏将“对面洋”

出售给同村的曾氏与蔡氏两户人家，兹录文如下：

（一）10

立兑契魏子宪手置有屯田一号，坐址本乡漈头地

方，土名对面洋等处，共载亩数二十九亩五分，内抽正

租二仟二百觔，其粮纳在林镛下。今另挂魏子宪名下。

今因田租照管不便，凭中兑与蔡天生兄处为业。三面言

议，时收价银九十八两正，其银即日交讫，其田即付前

去耕作办粮。此田係自己物业，与别房兄弟无涉，并无

来历不明。如有此等，係宪出头支当，不涉蔡家之事，

其田约有赎无尽。今慾有凭，立兑契一纸，其由帖并林

家原契、尽契、撮字共十纸，统交曾兄收执。

乾隆三年十二月 日在见曾斈严（押）

立兑契魏子宪（押）

中人朱君顶（押）、魏良开（押）

代字仝中甥毛公陟（押）

蔡光昭亲手录

10 《乾隆三年十二月魏子宪立兑屯田契》，影印件收于厦门大学民间历

史文献研究中心，编号林明钗-3-4-4-160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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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11 
立合舅曾学彦、甥蔡天生，与旧年共用价银典兑□

魏子宪手兑林家屯田数号，坐址本乡漈头地方，土名对

面洋等处，共载租穀二仟二百，曾家应出价银二拾捌两

五钱正，应典租穀六百四十斤正，蔡家应出价银六十九

两五钱正，应典租穀一千五百六十斤。其田自应之后，

各业各掌。其由帖原契共成一拾一纸，俱係曾家收存，

魏家典契更有壹纸，名姓誊实蔡天生名下，係蔡收存。

向后办粮，曾应纳□价银二钱五分一厘正，蔡应纳□价

六钱零六分正，更有民粮正价九分俱在内。若逢大造之

年，并粮主收贴费用，务要齐家仝行支理，不至两相损

累。今慾有凭，立合约付收存为照。

内租穀五千三百外又有虚租穀一拾斤，其粮并契价

银俱载各家通匀明白再照。

计开田号土名，曾应坐址窓厝后及洋中外，林在用

即撮之x，曾应出穀三百四十文正。
乾隆肆年二月 日立合约舅曾斈彦、甥蔡天生

代字魏而顺

有趣的是，另一份曾氏与陈氏在同一年所立的契约显示，

曾氏向魏氏购买“对面洋”所花销的银钱实际上来自陈氏：

11 《乾隆四年二月曾斈彦等立合约字（一）》，影印件收于厦门大学民

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，编号林明钗-3-4-4-160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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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12 
立合约曾学彦、陈伯成于旧年共用价银典兑□魏子

宪手兑林家屯田数号，坐址本乡漈头地方，土名对面洋

等处，共载租谷三千一百斤。曾家应出价银一百零九两

五钱一分正，应典租谷二千四百六十斤；陈家应出价银

二十八两四钱九分正，应典租谷六百四十斤正。其田自

应之后，各业各掌。其由帖原契共成一十一纸，俱係曾

家收存。此係魏家典契名姓誊实曾学彦名下。向后办粮

纳差，陈家应纳正价银二钱五分一厘正，曾家应纳正价

九千六分二厘正，更有民粮正价九钱，俱载内。若逢大

造之年，并粮主收贴费用，务要各家仝行支理，不□两

相损累。今恐向后无凭，立合约付收存为照。

内租谷五千三百斤外，又有虚租一十斤，其粮并契

价俱各家通匀明白再照。

计开田号土名陈应坐址大王坂及墓林塆。

乾隆肆年二月 日立合约曾学彦、陈伯成

仝见蔡天生

在见林伯齐

仝见徐怀继

代字魏而顺

该如何理解魏氏、曾氏和陈氏之间就同一块土地所进行

的这一系列复杂的交易安排呢？或许陈氏在佃耕多年后想要摆

脱佃农身分，通过购置田产在漈头落地生根。那么，他为何不

直接向魏氏购买呢？一种可能是，两家尚有官司未结，或是出

12 《乾隆四年二月曾斈彦等立合约字（二）》影印件收于厦门大学民间

历史文献研究中心，编号陈在启-3-10-041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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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地方习俗、或是碍于两家关系，双方无法直接进行交易；另

一种可能则是陈氏在当地尚未开户，无法直接向官府纳税，而

魏氏则不愿替陈氏承担与官府接触、纳税的义务。如果仅将土

地转让给陈氏，而纳税户头由魏氏保留，那么一旦陈氏逃税，

则只需由魏氏承担被官府追责的风险。无论如何，可以确定的

是，土地转让交易要求双方各自承担一定的责任与义务，而

魏、陈两家缺乏互信，导致无法直接进行交易。无庸置疑，信

任缺失增加了交易成本。

根据其他文书可知，该交易的中间方曾氏在当地享有较

高的社会地位，广受村民信任。或许陈氏与魏氏正是利用这

点，通过寻找这类在当地社会中众望较高、有信服力的人作为

中间人进行间接交易，以规避缺乏互信的问题，达到消除交易

壁垒、减少交易成本的目的。在现代社会，政府通过规章制

度和法律解决因交易双方缺乏互信导致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，

因双方对政府在对方失信时能够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

信任，使得交易得以顺利进行。而在清代农村地区，官府的执

行能力相对低效，当地社会中的信任关系网络取代了官府的职

能，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。

另外，当地土地买卖的契约推翻了一个在学者中较为普遍

的观点，即认为农民轻易不会出售土地，一旦出售，则证明其

经济情况之窘迫。这类学术观点认为，农民并非经济理性人，

其对于土地有文化性的依赖，这一依赖继而阻止了他们对于土

地资本的有效分配。有赖于永泰地区材料归地性和归户性的特

点，我们发现，当地土地交易不仅相当普遍频繁，而且农民在

出售土地时生活情况绝非困顿，土地买卖是一种他们获取现金

流以购置更符合其需求的其他资产的手段。土地交易不是生计

所迫的衍生现象，而是农民实现资源最优化的有效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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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珠峰村：资源证券化与产权分割

比漈头村更为偏僻的珠峰村，地处永泰、尤溪和德化三

县交界之处。如今的珠峰村以谢氏家族为主，总共约600位族

人，另有一户张姓居住在本村边缘之处。珠峰谢氏族谱显示，

谢氏先祖于明代中后期从尤溪县中仙乡来到此地开基，到乾隆

年间，该家族早已在当地站稳脚跟，人丁兴旺，与周边其他族

群贸易往来频繁，留下了丰富的契约文书，涉及土地、山林、

神像、房屋等不同形态的财产，其中最为罕见的便是买卖官府

衙役职位的契约。

明清时期在各级衙门充当吏役、进官办事的权力可以继承

和转让，在交易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文本凭据，即顶首文

书（又称为“役契”），此类文书非常难得，目前学界仅发现

二十余张，多数收藏于日本。范金民曾撰文对这些资料进行分

析，认为充当书吏需要得到衙门内部同行的普遍认可，且役缺

的价格在清代呈现长期增长趋势。13然而受限于材料，书役顶

充的社会基础不够清晰，故无法从当事人的角度理解普通民众

进入衙门的意义所在。珠峰谢氏家族在清代中后期长期在福建

布政司衙门担任书役，前后时长达一百余年，留下了丰富的历

史文献，可以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。相对于以往零散的顶首文

书，谢家共有六张包含上手契在内的系统文献，可以长时段地

考察书役顶充现象，探讨清代地方行政体系的特点。同时这批

契约能够找到具体的当事人，再结合其他资料，能够揭示充当

吏役在传统地方社会中的意义所在。谢氏家族最初于乾隆中期

进入福建布政司获得书役职务，相关契约如下：

13 参见范金民：《清代书吏顶充及顶首银之探讨》，《历史研究》， 

2018年，第2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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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14

立卖断契张敬理，原买断得郑国桢、 国玉有布政司
役缺，经管永福全县，并教谕、杂职、乡绅各项，全历

掌无异。今因别用，托亲友引到谢处为业。本日得讫，

役价银二百三十两纹广。其银即日收足，其役缺自断

之后，即听谢家前去上名应役，进官办事。凡上下一切

文移、无论新旧案件，及契内开载未尽事宜，俱归谢家

办理，永不得言凑言赎之理。再此役系敬手置物业，别

房伯叔兄弟侄无干，亦未曾重张典挂他人财物。如有来

历不明，係敬出头抵当，与谢无涉。两家允愿，各无反

悔。今欲有凭，立卖断契一纸并郑国桢断契一纸，及赎

回郑家原典一纸，共成三纸，统付为照。

计开：知县、教谕、训导、际门巡检、典史、乡绅

各项全。

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 日 立卖断契：张敬理（押）
（余略）

结合族谱等资料可知，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谢氏第十四

代族人克殷公花费银230两，从张敬理处购买到本省布政司的

官科役缺，主要是经办永福县的相关事项。在当时的社会中，

书役的一项重要谋生手段便是向下级衙门办事人员收取手续费

（即“规费”），因此役缺成为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资产或资

源。在这一时期，永泰县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，我们在本县一

位民间收藏家手中发现了另一张道光时期福州府的役缺交易文

14 《乾隆三十九年张敬理立卖断役缺契》，永泰县珠峰村谢绍级户文

书，编号：1-1-3-8-辛00044，影印件收于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

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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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，其所涉及的内容和行文格式与本份契约大相庭径，可见在

当时役缺交易非常普遍，已形成了一定的市场。二十六年后，

谢克殷之子谢彬将本份役缺出典给了一户杨姓人家，双方约定

8年为期。谢彬出典役缺的具体原因已经无从得知，但推测他

可能是为了获得现金用于投资其他产业，或因自家经营不善而

不得不将役缺转让，相关契约如下： 

（五）15

立典契谢彬有自己手置布政司官科役缺，经管永

福全县，并教谕、杂职、乡绅各项，全历掌无异。今因

别置乏用，托中引典与杨处办理，三面言议，得契价钱

一百三十五千文。其钱即日收足，其役缺即听杨家前去

接办管业。凡有上下文移，新旧案件，一切统归杨家

办理，与谢无干。面约八年为限，仅限满之日，听彬备

价照契面钱文取赎，杨家不得执留。如未取赎，仍听杨

家办理管业，彬不得言说。自典之后，不得言凑言尽之

理，亦不得别生枝节。但此官科役缺，係彬自己手置物

业，与别房伯叔兄弟侄无干，亦未曾重张典挂他人财

物。为有来历不明等情，係彬出头抵当，与杨无涉。三

面言议，各无反悔。今慾有凭，立典契一纸，并缴郑国

桢原断契一纸、赎回郑家原典契一纸、张敬理原断契一

纸，共成四纸，统付为照。
嘉庆五年四月 日 立典契：谢彬（押）
（余略）

15 《嘉庆五年谢彬立典役缺契》，永泰县珠峰村谢绍级户文书，编

号：1-1-3-8-辛00033，影印件收于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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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谢彬在八年之期满后并没有赎回本份役缺，期限也被

一再放宽，甚至在此期间杨氏又将该役缺转让给了朱氏。一直

到三个回赎週期后的道光四年（1824），谢克殷之孙钦察才从

朱家手中花费一万多铜钱赎回：

此契系道光四年五月，钦察仝世泰兄、世标兄用价

钱一百卅五千文，又用贴银水钱七千七百文，向朱家赎

回废契，付世标兄收藏。16 

本例表明清代的普通民众已经懂得如何将手中的资源证

券化（securitize），在需要时进行抵押变现，此类情况屡见不

鲜。永泰地区的契约显示，民众经常将自家的厕所，包括粪便

作为资产转让出售，银杏树、会社股权交易也比比皆是。通常

的观点认为，无论是前现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，全世界的农

民都面临著同一个难题，即如何将自己手中的资产证券化。在 

《资本的秘密》一书中，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·德索托提

出，因世界范围内穷苦的农民普遍缺乏对他们所耕种土地的

所有权，这一稳定产权的缺失导致他们难以对资源进行有效

配置，由此，德索托将资产证券化的能力与经济发展联系起

来。17然而，永泰地区的民间文献表明，在前现代的中国农村

地区，普通民众已经能够有效地将资产证券化，这些资产包括

土地、山林、房屋等不动产，也包括通常被认为“缺乏生产能

力”的资源。

16 同上。
17 【秘】赫尔南托·德·索托：《资本的秘密》，李薇、邓达山译，陕

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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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氏家族的交易不仅发生在城市，农村的交易更加频繁，

且谢氏族人不仅与外姓进行交易，本族内部也会签订制度性规

约，第三个例子即是关于谢氏族人如何在珠峰村合股建设防御

性建筑的故事。十八世纪的永泰地区，社会治安问题严峻，地

方志中多记载为山贼侵扰。然而口述访谈和民间文献揭示，该

时代永泰地区的社会动荡不能简单归结为贼寇氾滥。实际上，

因官府权力难以下达基层，民间械斗、族群冲突层出不穷才是

问题的根本所在。珠峰谢氏为了应对社会动荡问题，集资修建

了一座集日常居住与武装防御为一体的特殊工事，此类建筑在

当地被称作“庄寨”。该家族至今保留着当时为修建庄寨所签

订的合约，如下所示：

（六）18

珠峰谢众等，承祖遗有寨基一座，坐址隔坵前敦。

今见天时大旱，各乡俱已造寨，以防不测。吾家亦宜

协同修整，奈贫富不齐，不能均应。通族相议，间有不

能者，收此寨付有能之人，作拾捌股全区修理基址筑

墙。□属太平之世，永远住居；乱漓之日，通族均匀逃

命，不许十八股籍约霸占。至太平之日，不能□複当归

家，不敢籍众霸居。今欲有凭，立合约一纸付十八股之

人收照。向后墙屋倒坏，寨基在众，未坏之时付十八股

永远住居。
应股计开于后：克圣应一股，克达应一股，昌敦、

昌文共应一股，克锋、昌聘、昌哲共应一股，克贺、克

贤共应一股，克瑜、君日、君美共应一股，君丽、君滔

18 《乾隆十二年珠峰谢众立合约字》，永泰县珠峰村谢绍级户文书，编

号：1-1-3-9-乙00491，影印件收于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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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应一股，荣祖应叁股，昌琰应一股，克著、克金、克

志、克理共应一股，克春应一股，克殷应伍股。

乾隆拾二年戊辰岁 二月初一日 立合约二纸，各执一
纸为照。

（余略）

合约文本显示，该庄寨的产权原本属于全体族人，此时则

由族内较为富裕的家户出资重建，他们成为庄寨的股东，并按

每户出资比例分配庄寨内部的资产所有权，总共分成十八股。

每人所占股份比例不同，如上文购买役缺的谢克殷一人便独占

伍股，也有数人合占一股的现象。谢氏宗族规定，当社会动荡

发生时全体族人不论是否入股，都可以躲入庄寨避难。但在平

时，只有出资的股东们才有资格在寨内建房长期居住。次年庄

寨修建完成后，谢克殷等持股族人又对寨内产权进行划分，将

寨内空间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坪，相关族人“拈阄为定，各地

盖屋，永远住居，向后子孙不得争长竞短等情”。19同时规定

以后若寨内出现“墙基崩坏”、“遮盖漏失”等现象时，依然

由“十八股均造”。显然，早在十八世纪，永泰的普通民众已

经能够清晰区分所有权和使用权这两个概念。

谢氏合资修建的壮寨不止一座，直到建国后的集体化时

代，他们依旧居住在其中一座壮寨中。入股修建壮寨的行为很

可能是普通民众从平时合股建祠堂的经验中转化迁移而来。而

用合股的方式来协力处理公共事务的行为说明，对较为富裕的

家户而言，道德上负担全族人安危的义务，与经济理性引导下

获得财产所有权这两点不矛盾，对财产合理划分使用权和所有

19 《乾隆十三年谢氏三房立寨坪阄书》，永泰县珠峰村谢绍级户文书，

影印件收于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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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确保了族人在处理公共事务中可将二者兼获。这与研究东南

亚华人华侨历史的学者们所发现的、当地人集资修建公祠的情

况颇有类似之处。

五、结论

本文试图通过以上三个例子来论证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，

即使是生活在偏远山区的普通民众，也拥有惊人的有效利用和

优化其拥有资源的能力，能够在需要时将这些资源证券化、优

化分配和使用。在处理公共事务时，他们能够有效利用社会

中的信任关系网络，以弥补官府执法能力的低效甚至缺失。一

些学者认为，明清时期的一些通行的制度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

展。诚然，也许这些制度可以用来部分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没

有发生在中国，然而，如果这些制度的诞生及其在社会中的运

行本就有其特定的原则和目的，又如何能指责其未能催生出中

国本土的工业革命呢？

在过去的印象里，山区封闭而落后，而代表着海洋文明的

东南亚则象征着开放与繁荣。但自傅衣凌先生提出中国商品经

济首先发生在山区后影响到平原的著名论点后，20 如何打通平

原、山地、海洋三者之间的关联，从整体上认识中国，已经成

为学术界的一项重要挑战。永泰地区的案例表明，最晚在十八

世纪中国的东南山区已经拥有了规范的产权体系和交易市场，

这些与同一时期的西方有很多共通之处，但又不完全相同。那

些成功的经验并非只留在山地，而是走进了平原，并传播到海

20 参见傅衣凌：《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考察》， 

《历史研究》，1963年，第4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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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成为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取得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。这一现

象表明，传统中国具有的常被忽视的巨大社会流动性，民间规

范与秩序搭建了不同地理特征区域间的桥樑，使之在整体上形

成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。当然，这套社会机制的形成过

程和运用手段还需要更多的实例来解释，这其中既要有对中国

本土的关注，也不可或缺对海外华人社区的认识。

本文主要展示的是明清时期普通民众的经济策略，以及

这些策略如何帮助他们适应环境。东南沿海地区的华人带着这

些策略，在前现代的经济和商业竞争中取得了一定优势，并在

移民至东南亚地区后很快形成了一个适应现代化的经济体。因

此，华人华侨在东南亚所体现出来的商业和经济发展领域的优

势，并非因他们所受到的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或天生的聪明才

智所致，而是因为他们已习得的经验和制度被同时带到了东南

亚新的社会背景中，给予了他们在当地发展商贸的相对优势。

当然，华人华侨在东南亚经济领域的成就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

定的，本文是在对永泰地区的民间文献进行研究的初期尝试提

出的一种解释。至于东南沿海普通民众运用的民间经济制度是

否切实促进了海外华人华侨在马来西亚商业上的成功，则需要

该领域专业的历史学家进行进一步的探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通

往成功的路径既不单一、也非十拿九稳，再成功的部分群体

的生存经验，也无法代表全体华人华侨。事实上，许多海外华

人移民并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。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后续的

研究，进一步揭示中国普通民众所具备的相对成熟的经济理念

（economic sophistication），以便加深对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地

区、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和获取的成就

的理解。


